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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民心路1号浙商银行总行601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人） 2,785

其中：A股股东人数 2,78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816,970,644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0,794,524,94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022,445,69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4.928629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2.91305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2.01557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由

董事长陆建强先生主持，会议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浙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12人；

2、公司在任监事10人，出席9人，郭定方先生因其他公务未出席本次会议；

3、本公司董事会秘书骆峰先生出席本次会议，本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80,627,897 99.871258 9,554,140 0.088509 4,342,910 0.040233

H股 3,021,053,197 99.953928 0 0.000000 1,392,500 0.046072

普通股合计： 13,801,681,094 99.889342 9,554,140 0.069148 5,735,410 0.041510

2、议案名称：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81,187,447 99.876442 9,549,800 0.088469 3,787,700 0.035089

H股 3,021,053,197 99.953928 0 0.000000 1,392,500 0.046072

普通股合计： 13,802,240,644 99.893392 9,549,800 0.069116 5,180,200 0.037492

3、议案名称：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报告及摘要（国内准则及国际准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82,526,027 99.888843 9,188,550 0.085122 2,810,370 0.026035

H股 3,021,053,197 99.953928 0 0.000000 1,392,500 0.046072

普通股合计： 13,803,579,224 99.903080 9,188,550 0.066502 4,202,870 0.030418

4、议案名称：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80,561,627 99.870644 10,932,570 0.101279 3,030,750 0.028077

H股 3,021,053,197 99.953928 0 0.000000 1,392,500 0.046072

普通股合计： 13,801,614,824 99.888863 10,932,570 0.079124 4,423,250 0.032013

5、议案名称：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82,249,287 99.886279 11,001,270 0.101915 1,274,390 0.011806

H股 3,022,445,697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3,804,694,984 99.911155 11,001,270 0.079622 1,274,390 0.009223

6、议案名称：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552,587,851 97.758705 237,447,476 2.199703 4,489,620 0.041592

H股 2,791,453,950 92.357456 230,991,747 7.642544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3,344,041,801 96.577189 468,439,223 3.390317 4,489,620 0.032494

7、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79,176,214 99.857810 12,219,513 0.113201 3,129,220 0.028989

H股 3,022,445,697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3,801,621,911 99.888914 12,219,513 0.088438 3,129,220 0.022648

8、议案名称：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执行及关联交易情况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83,430,008 97.118030 307,843,769 2.851851 3,251,170 0.030119

H股 2,757,407,950 91.231017 265,037,747 8.768983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3,240,837,958 95.830253 572,881,516 4.146217 3,251,170 0.023530

9、议案名称：关于调整浙商银行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47,608,379 96.786180 327,354,919 3.032602 19,561,649 0.181218

H股 2,727,301,909 90.234935 265,399,747 8.780960 29,744,041 0.984105

普通股合计： 13,174,910,288 95.353103 592,754,666 4.290048 49,305,690 0.356849

10、议案名称：关于解除本行第七届监事会外部监事职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79,639,917 99.862106 10,912,960 0.101097 3,972,070 0.036797

H股 3,022,445,697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3,802,085,614 99.892270 10,912,960 0.078982 3,972,070 0.028748

11、议案名称：关于发行人民币金融债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73,504,859 99.805271 18,257,568 0.169137 2,762,520 0.025592

H股 3,018,677,938 99.875341 3,767,759 0.124659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3,792,182,797 99.820599 22,025,327 0.159407 2,762,520 0.01999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不含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

6,235,762,243 99.803528 11,001,270 0.176075 1,274,390 0.020397

7

关于聘请2025年度会

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6,232,689,170 99.754343 12,219,513 0.195574 3,129,220 0.050083

8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2024年度关联交易

管理制度执行及关联

交易情况报告

5,936,942,964 95.020918

307,843,

769

4.927047 3,251,170 0.05203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公司股东代表、监事代表、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和本公司H股股份过户登记处香港中央证券

登记有限公司等负责本次股东大会的监票、计票。

第11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经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通过；其余议案均为普通议案，经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过半数同意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斌、俞晓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

规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3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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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临时管理人公开招募和遴选重整投资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5年4月22日，申请人云南乐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请人” ）以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由，向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

简称“昆明中院” 或“法院” ）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及预重整。 2025年6月3日，公司收到昆明中院送达的《通知

书》，昆明中院对申请人提出的预重整申请予以备案登记。 经公司与主要债权人协商一致，并向昆明中院报告后，

本次预重整临时管理人为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主办机构）与国浩律师（昆明）事务所（辅助机构），临时管理

人负责人为刘嘉诚律师。上述内容具体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4日和6月5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被债权人申请重整及预重整的提示

性公告》 和 《关于法院对申请人提出的预重整申请进行备案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分别为2025-043、

2025-059）。

为顺利推进公司预重整及重整工作，化解公司经营困境和债务风险，提升公司可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

维护和保障债权人、出资人、职工等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临时管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及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市场化、法治化为原则，决定公开招募和遴选重整投资人。 现就招募和遴选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司概况

公司成立于2001年8月7日，注册资本为18,413.2890万元，登记机关为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地为云南

省昆明市市辖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浦路6号。公司于2007年12月21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证券简称为“*ST交

投” ，证券代码为002200。 公司主营业务为园林绿化、生态环保类工程。 公司经营范围为植物种苗工厂化生产；市

政公用、园林绿化工程的设计和施工、园林养护；生态修复、环境治理、水土保持、生态环保产品的开发与应用（不

含管理商品）；工程技术咨询；观赏植物及盆景的生产、销售及租赁；生物资源开发、生物技术的开发、应用及推广；

植物科研、培训、示范推广；园林机械、园林资材的生产及销售；项目投资；物业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招募目的

本次招募重整投资人旨在引入具备产业协同能力的产业投资人和具备资金实力的财务投资人， 依法协调推

进和完成公司预重整及重整工作，化解公司经营困境和债务风险，维护和保障债权人、出资人、职工等相关主体的

合法权益，全面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提升公司可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

三、招募须知

1.本公告内容对全体/任一意向投资人同等适用。

2.本公告不构成要约，不具有投资协议的约束效力。

3.本公告所述信息仅供意向投资人参考，并不替代意向投资人尽职调查，公司、临时管理人不承担任何担保责

任和瑕疵担保责任。 意向投资人如需开展尽职调查或进一步了解公司有关情况，需向临时管理人提交报名材料并

缴纳报名保证金。 经临时管理人初步审查后，意向投资人可在签署保密协议后开展尽职调查工作，意向投资人应

当遵守重整投资人招募和遴选的要求，全面履行相关保密义务。

4.如昆明中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则意向投资人在预重整期间所作出的承诺、签订的协议或递交的投资方案

等，以及预重整期间重整投资人公开招募和遴选结果的效力延续至公司正式的重整程序，无特殊情况下，公司正

式进入重整程序后不再另行遴选重整投资人。 公司重整计划草案被法院裁定批准且生效后，本次遴选中选的投资

人将最终被确定为正式的重整投资人，应全面履行相应义务和承诺。

5.临时管理人可根据预重整工作的实际需要中止、终止或继续重整投资人招募工作。 凡提交报名材料的意向

投资人，则视为其对本公告内容和要求无异议，且不得基于临时管理人行使前述权利而进行任何主张。

四、招募条件及流程

（一）招募条件

为保障公司预重整及重整工作顺利进行，拟参与本次招募的意向投资人原则上应具备如下条件：

1.主体资格。 意向投资人应是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具有较高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

的商业信誉，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或重大违规行为，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契约型基金、信托计划或者

资产管理计划不得成为重整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第一大股东。

2.资金实力。 意向投资人应具备足够的资金实力参与本次投资，具备确定性合法资金来源，并能提供不低于1

亿元人民币的资金证明。 报名产业投资人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合并口径经审计的资产总额及净资产总额应分别

不低于500亿元人民币和200亿元人民币。

3.行业背景。意向财务投资人不限行业分类。意向产业投资人应具备与公司主营业务或未来规划业务相匹配、

协同的资源，能为公司提供产业协同、业务资源、资金扶持等方面的支持和赋能。

4.组成方式。两名或两名以上的意向投资人可以组成联合体报名。联合体应明确牵头意向投资人，并明确联合

体成员职责分工、权利义务，是否构成一致行动人。 牵头意向投资人应满足本公告的全部招募条件，联合体其他成

员至少应满足招募条件的第1、2、5项，且联合体其他成员均应按照本公告要求缴纳相应报名保证金。 联合体牵头

意向投资人和联合体其他成员确定后，未经临时管理人同意不得更换，联合体牵头意向投资人未通过临时管理人

初步审查或未经临时管理人同意退出本次招募的，视为联合体未通过初步审查或退出本次招募。

5.其他。 临时管理人可根据预重整及重整工作实际需要，确定意向投资人应当符合的其他条件。 如法律法规、

监管规则对意向投资人的主体资格有相关规定的，意向投资人应确保符合该等要求。

（二）招募流程

意向投资人应按如下流程及有关要求参与本次招募：

1.报名

（1）报名时间

意向投资人应于2025年6月20日17时前（临时管理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延长）将报名材料纸质盖章版（一式

三份）邮寄或现场提交至临时管理人指定地址（以邮寄方式送达的，送达时间以邮件回执上注明的收件时间为

准），同时将报名材料电子版发送至临时管理人指定电子邮箱。 意向投资人应确保纸质文件与电子版文件内容保

持一致。

意向投资人以组成联合体方式报名的，联合体各成员均需准备报名材料，由牵头意向投资人汇总提交。

（2）报名地址及联系方式

报名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民航路400号云南城投大厦A座2楼

电子邮箱 jtstglr@163.com

联系人 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临时管理人

联系电话 13388716397

工作时间 工作日上午9：00一12：00，下午14：00一17：00

（3）报名材料

意向投资人应提交如下报名材料：

1）报名意向书（原件盖章、签字/签章，见附件1）。

2）保密承诺函（原件盖章、签字/签章，见附件2）。

3）意向投资人主体资格证明文件。 包括营业执照（复印件盖章）、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文件（原件

盖章，见附件3）、授权委托书（如有，原件盖章、签字/签章，见附件4）及受托人身份证明材料（如有）。

4）意向投资人情况介绍。 包括但不限于工商登记、主体资格、历史沿革、股权结构、组织架构、资产负债、产业

布局、经营规划、控股股东及实控人、近三年或设立以来主营业务情况和主要财务数据，与公司及相关主体（含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等，以及其他意向投资人

认为需要介绍的情况。 若意向投资人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需提供基金管理人背景情况介绍。

5）意向投资人征信报告，以及意向投资人近三年不存在重大违法行为或重大违规行为，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的有关材料。

6）意向投资人为企业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的，应提供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财务报告及/或审计报告；若意向投

资人存续时间不足三年，应提供存续期间全部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及/或审计报告。

7）意向投资人提供的不低于1亿元人民币的资金证明。

8）如为联合体参与报名，联合体各成员需提供联合体声明（原件盖章、签字/签章，见附件5）

9）临时管理人认为有必要补充的其他材料。

（4）提交要求

1）意向投资人未按本公告要求提交完整报名材料的，临时管理人有权不予接收或要求补正；如需补正，意向

投资人应当在临时管理人要求时限内补正并再次提交，否则视为意向投资人未完成报名。

2）报名材料纸质文件应装订成册，一式三份，每份均应加盖意向投资人公章及骑缝章。 如意向投资人为联合

体的，则每一联合体成员均需各自加盖公章，由牵头意向投资人加盖骑缝章并负责提交上述报名材料。

3）意向投资人应确保提交的报名材料和相关信息真实准确，不得提供虚假材料。意向投资人提交的报名材料

存在虚假情况，临时管理人有权取消其参与重整投资的资格，并有权依法追究其造成的实际损失责任。

（5）报名保证金

意向投资人参与本次重整投资人招募的报名保证金为人民币3,000万元。 意向投资人最迟应于2025年6月20

日17时前（临时管理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延长）将报名保证金汇入临时管理人指定银行账户（账户信息请在提交

报名材料后联系临时管理人获取）。未按规定缴纳报名保证金的，视为未完成报名，意向投资人丧失参与重整投资

人遴选的资格。

（三）资格审查

在收到意向投资人提交的报名材料及报名保证金后，临时管理人将尽快对其进行资格审查，并将初步审查结

果通知意向投资人。 意向投资人通过初步审查的，取得重整投资人遴选资格，并根据临时管理人通知，可以开展尽

职调查工作。

意向投资人提交的报名材料存在缺失、遗漏的，或临时管理人对意向投资人情况有其他疑问的，临时管理人

有权通知其在一定期限内补正。 意向投资人未在一定期限内补正、说明的，临时管理人有权认定该意向投资人未

通过初步审查。

（四）尽职调查

意向投资人收到临时管理人通知并签署保密协议后，可以自行或委托中介机构对公司开展尽职调查工作，并

自行对尽职调查的结果负责，相关投资风险需自行承担。 临时管理人将协调公司配合尽职调查工作。 相关尽职调

查工作应于2025年6月27日17时前结束（临时管理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延长）。 意向投资人开展尽职调查等相关

工作所需的一切费用及后果均由其自行承担。

临时管理人有权对意向投资人进行反向尽职调查，意向投资人应予配合。

意向投资人应严守保密义务， 不得将所获取的任何信息用于参与本次重整投资人招募和遴选之外的任何目

的。

（五）提交投资方案

通过初步审查的意向投资人应于2025年7月4日17时前提交具有约束力的投资方案（临时管理人可以根据实

际情况延长），投资方案提交方式与报名材料提交方式一致。 意向投资人可在提交有约束力的投资方案前自行放

弃或退出本次招募。 意向投资人提交的投资方案应满足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则的有关要求，如违反相关禁止性

规定或不符合监管规则意见的，临时管理人有权取消相关意向投资人的遴选资格。

投资方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投资人介绍、拟投资金规模及资金来源、投资报价及依据、投资方式、产业整合

计划（若有）、经营方案（若有）、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若有）、偿债方案（若有）及其他与投资相关的条款或条

件。 具体以临时管理人另行通知为准。

（六）投资人遴选

在提交投资方案期限届满后，临时管理人将在综合考虑主体资格、产业背景、资金实力、提交的投资方案合

法、合规及适配性等因素的基础上，开展重整投资人的遴选工作，具体以临时管理人另行通知为准。

（七）投资协议签署

完成重整投资人遴选工作后，将由临时管理人向遴选确定的重整投资人发出《确认函》，确认重整投资人身

份。 重整投资人应在临时管理人要求时间内与相关主体签订重整投资协议。

（八）保证金处理

未通过初步审查的， 临时管理人将发出审查结果通知并于10个工作日内向意向投资人无息退还已缴纳的报

名保证金。

通过初步审查，但因意向投资人以书面形式通知临时管理人放弃遴选资格的或被取消遴选资格的，意向投资

人未被确定为重整投资人的，临时管理人将于10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其已缴纳的报名保证金。

意向投资人在提交有约束力的投资方案后自行放弃或者退出本次招募的，其缴纳的报名保证金不予退还。

意向投资人被确定为重整投资人后拒绝签订重整投资协议的，已缴纳的报名保证金不予退还；拒绝按照重整

投资协议的约定支付投资款或不履行重整投资人相关义务的，已缴纳的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

意向投资人被遴选确定为重整投资人后，意向投资人支付的报名保证金自动转化为履约保证金（无息）。 公

司重整计划草案获得法院裁定批准且生效后，根据重整投资协议相关约定，重整投资人支付的履约保证金自动转

化为重整投资资金(无息）。

五、其他事项

1.本次公开招募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本公告解释权归属临时管理人，因各种因素可能导致

的不可预期变化，临时管理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变更本公告的有关内容及时间安排，参与招募的意向投资人需无条

件接受可能的变化，并根据临时管理人的安排配合相关招募工作。 如有变化，以临时管理人的通知为准。

2.本次招募过程中工作语言为中文，意向投资人提交的文件均应以中文书写或附有中文译本。

六、风险提示

1.昆明中院对公司预重整进行备案登记，不代表法院正式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能否进入重整

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关于受理重整申请的相关法律文书。 无论是否进入

重整程序，公司都将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2.鉴于公司2024年度末经审计的归母净资产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

股票交易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 同时，鉴于公司连续三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负，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

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被继续实施其

他风险警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12条规定：“上市公司因触及本规则第9.3.1条第一款情

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实际触及退市风险警示情形相应年度次一年度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

所决定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一）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者孰低为负值，

且扣除后的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二）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三）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

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四）追溯重述后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者孰低为

负值，且扣除后的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或者追溯重述后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五）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

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六）未按照规定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因实施完成破产重整、重组上市或

者重大资产重组按照有关规定无法披露的除外。（七）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

度报告。（八）虽符合第9.3.8条的规定，但未在规定期限内向本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九）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申请未被本所审核同意。（十）本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 若公司2025年度出现前述情形之一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将

决定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敬请广大投资者充分注意上述终止上市风险并注意投资风险。

3.如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

将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

4.如果法院正式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且重整顺利实施完毕，将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推

动公司回归可持续发展轨道；但是，即使法院正式受理重整申请，后续仍然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并被实

施破产清算的风险。 如果公司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则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

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5.鉴于上述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4号一一破产重整等事项》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

进行披露。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热忱欢迎社会各界报名参与。

特此公告。

附件：1.报名意向书；

2.保密承诺函；

3.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4.授权委托书；

5.联合体声明。

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十四日

附件1：

报名意向书

报名形式 □单体报名□联合体报名

报名主体

单体报名

单位名称：

联合体报名

联合体牵头意向投资人：

联合体其他成员：

投资意向 □产业投资 □财务投资

财务状况 截至年月日，本单位资产总额为亿元，净资产为亿元

联系方式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相关信息、文件发送至上述电话、邮箱及地址任一的，均视为有效送达）

退款账户

账户名称：

开 户 行：

账 号：

报名承诺

1.本单位已充分知悉并了解《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临时管理人公开招募和遴选重整投

资人的公告》内容，承诺符合该公告所要求的意向投资人报名条件。

2.本单位理解重整投资属于风险投资，已充分评估、知悉并自愿承担参与本次重整投资人招募的全

部成本、风险、负担。

3.本单位提交的报名材料均真实、合法、有效且不存在重大隐瞒或遗漏，本单位自愿参与云南交投生

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投资人的招募和遴选。

4.本单位最近三年没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未被列入限制高消费、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属于失信

联合惩戒对象，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本单位满足国家法律法规、监管规则对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主营业务所属行业投资人的资格要求。 本单位用于本次投资的全部资金为自有或合法筹集资

金，来源合法合规，不存在任何争议及潜在纠纷，也不存在因资金来源问题导致签署重整投资协议存在

任何争议的情形。

5.本单位了解，后续将在临时管理人的组织下对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展尽职调查；对

尽职调查期间获取的信息，本单位将严格履行保密义务。

意向投资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签章）：

年 月 日

附件2：

保密承诺函

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临时管理人：

本单位拟参与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投生态” ）重整投资人的招募和遴选，承诺对知

悉和获取（包括但不限于自交投生态及其下属企业或债权人处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口头或书面、电子传输

等形式知悉和获取）的信息予以严格保密；该等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交投生态及其下属企业的业务、财务、人员等非

公开信息，且不论该等信息是否标注保密。

本单位承诺：

（一）不会将任何前述信息用于本次招募和遴选之外的任何目的。

（二）未经临时管理人书面授权，不以任何形式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泄露、出售、公布、复制保密信息或提供给

任何第三方使用。

（三）若有权机关依法要求本单位披露保密信息，本单位将在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允许的范围内事先通知

临时管理人。

（四） 一旦临时管理人要求， 本单位同意立即归还或销毁所有与本次招募和遴选相关的信息原件和复印件

（含电子介质），以及基于保密信息所制作的摘录及分析。

本单位保证遵守本函约定的保密义务，并对本单位违反本函的行为承担相应责任。

特此承诺。

意向投资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签章）：

年月日

附件3：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身份证号码：）在我单位任职务，为我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特此证明。

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意向投资人印章）

意向投资人（盖章）：

年月日

附件4：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住所地：

联系方式：

受托人：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

联系方式：

委托人就参与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招募和遴选重整投资人事项， 特委托上述受托人作为代

理人，参加重整投资人的招募及遴选工作。 受托人的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包括但不限于代表委托人办理如下事

宜：

1.报名参加重整投资人的招募、提交相关文件资料，并发表意见；

2.签署、递交、接收和转送有关重整投资人招募和遴选的各类法律文件及其他资料；

3.以委托人名义处理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投资人招募和遴选有关的一切事项。

委托代理人在重整投资人的招募和遴选过程中代表本单位签署的所有文件和处理的所有相关事务， 本单位

均予以承认，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受托人无权转委托权。

授权期限自授权委托书出具之日起至委托事项完结为止。

特此授权。

附：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意向投资人印章）

意向投资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签章）：

受托人（签字捺印）：

年月日

附件5：

联合体声明

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临时管理人：

本单位拟参与由牵头的联合体作为投资人参与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投资人招募和遴

选，联合体牵头意向投资人为，联合体成员为，联合体成员共同参与本次重整投资。 本单位承诺与其他联合体

成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不构成一致行动人， 并承诺在重整投资完成后亦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不构成一致行动

人。

意向投资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签章）：

年月日

证券代码：000514� � � � � � �证券简称：渝开发 公告编号：2025-038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6月10日

以通讯方式告知全体监事。 2025年6月13日，会议在公司5310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朱江先生

主持，应到监事3人，实到3人。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

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特此公告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6月14日

证券代码：000514� � � � � � �证券简称：渝开发 公告编号：2025-037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

公 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2025年6月10日以通讯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

关于召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的书面通知。 2025年6月13日，会议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如

期召开。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其中董事长陈业先生以视频方式参会）。会议由董事长陈业先

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请查阅同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司章程〉修订对比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议案》

董事会同意于2025年6月30日（星期一）上午10:00时在重庆市南岸区江南大道2号53楼5310会议

室召开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请查阅同日公司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39）。

特此公告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4日

证券代码：000514� � � 证券简称：渝开发 公告编号：2025-039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需特别表决，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

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2025年6月13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召开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5年6月30日（星期一）上午10: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6月30日。其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6月30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00-3: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5年6月30日上午9:15一下午3:00。

5、会议召开方式：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

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2）公司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通过相应的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表决票数，应当与现场投票的表

决票数以及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的表决票数一起计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权总票数。

（3）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

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6月24日。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

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现场会议地点：重庆市南岸区江南大道2号53楼5310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该列打√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上述议案需特别表决，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二）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2025年6月13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

2025年6月14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刊登的2025-037号公告）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有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持股凭证和本人身份

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必须持本人身份证和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2、个人股东登记：个人股东须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

份证、委托人亲笔签名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登记：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2025年6月27日下午5：30前

送达或传真至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4、登记时间：2025年6月25日-27日上午9：30-11：30，下午2：00-5：30

5、登记地点：南岸区江南大道2号国汇中心5302室

6、会议联系方式

联 系 人：谌 畅、吴 静

联系电话：023-63856995

联系传真：023-63856995

联系部门：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 编：400060

7、出席会议股东或代理人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8、授权委托书（见附件2）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http://wltp.cninfo.com.

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4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为“360514” ，投票简称为“开发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

（1）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2）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股东对总议

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

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

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6月30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00-3: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5年6月30日上午9:15一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人（本单位）对股东大会各项提案表决意见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1.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提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被委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决，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

均由本人（本单位）承担： □可以 □不可以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股

被委托人姓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授权委托书签发日期：

授权委托书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证券代码：002789 证券简称：*ST建艺 公告编号：2025-089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及副董事长的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建艺集团” ）于2025年6月13日第五届董

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副董事长的议案》及《关于补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经选举，石访先生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庄萱萍女士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及审计委

员会委员，任期自董事会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石访先生、庄萱萍女士简历请

见本公告附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3日

附件：

1、石访，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出生于1986年，本科学历，管理学学士。 曾任珠海华润银行

总行审计部职员、珠海市横琴稀贵商品交易中心合规稽核部职员、珠海市香洲区国有资产管理中心财务

总监等职。 现任珠海正方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建艺集团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日，石访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除在公司控股股东珠海正方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

司任职外，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

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 期限尚未届满；（3）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4）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

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

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2、庄萱萍，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出生于1976年，本科学历。 曾任广东省岭南工业公司珠海

分公司财务部会计、珠海嵘泰有色金属有限公司财务部主管兼行政部经理、珠海凌达压缩机有限公司财

务部成本管理、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审计组组长、陕西盛世恒兴格力电器销售有限公司审

计部部长、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审计经理、珠海市高新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珠海高新发展有

限公司助理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现任珠海正圆控股有限公司、 珠海市香洲正菱控股有限公司外部董事

(珠海市香洲区国资办委派)、珠海正圆控股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珠海市香洲区国资办委派)、建艺集团副董

事长。

截至本公告日，庄萱萍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

施，期限尚未届满；（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

尚未届满；（4）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

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

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证券代码：002789 证券简称：*ST建艺 公告编号：2025-088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25年6月13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应出席表决

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选举董事石访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

事长，任期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及副董事长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选举庄萱萍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

事长，任期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及副董事长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按照《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董事

会同意补选庄萱萍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审计委员会由顾增才先生、孙伟先生、朱

时均先生、颜如珍女士、庄萱萍女士组成，由顾增才先生担任召集人。

任期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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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黄樱女士为公司总会计师的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和公司管理需要，经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聘任黄樱女士为公司总会计师，任

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换届时止。

附件：黄樱女士简历

特此公告。

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十四日

附件：

黄樱女士简历

黄樱：女，1977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学士学位，高级会计师。 曾任五凌电力会计中心筹融资管理主管、财务分析与

信息高级主管，五凌电力北方分公司财务总监，五凌电力宁夏事业部财务总监，国家电投集团公司财务部挂职锻炼(资金处副处长)，五凌

电力怀化沅江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监，五凌电力计划与财务部副主任、资本运营部副主任、资本运营部总监、主任。

证券代码：600292� � � � � � � � � � �证券简称：远达环保 编号：临2025－037号

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25年6月8日以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

6月13日通过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10人，实际出席董事10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

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通讯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黄樱女士为公司总会计师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发表了审核意见，并全票同意该议案。

该事项详见公司《关于聘任黄樱女士为公司总会计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8号）。

备查文件：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600292� � � � � � � � �证券简称：远达环保 编号：临2025－039号

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4

年度、

2025

年第一季度

业绩说明会暨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投资者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18日(星期三)下午14:00-15:00

●网络平台在线交流地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6月16日(星期一)至6月17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

司邮箱ydhb_dm@spic.com.cn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4月24日发布公司2024年度报告、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

2025年6月10日发布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摘要，为便于广大投资

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度、2025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以及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目的、交易方案、标的公司基本

情况、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等情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6月18日下午14:00-15:00举行远达环保2024年度、2025年第一季度业

绩说明会暨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投资者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业绩说明会暨重大资产重组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暨重大资产重组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2025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以及公

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18日下午 14:00-15: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 陈 斌

独立董事： 廖成林

总会计师： 黄 樱

董事会秘书：凌 娟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6月18日(星期三)下午14:00-15: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在线参与本次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6月16日 (星期一)至6月17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

（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ydhb_dm@spic.com.cn向公

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凌娟

电话：023-65933055

邮箱：ydhb_dm@spic.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

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十四日

中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中航智选领航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6月1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航智选领航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航智选领航混合发起

基金主代码 024388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5年6月13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以及《中航智选领航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航

智选领航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中航智选领航混合发起A 中航智选领航混合发起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24388 024389

注：（1）中航智选领航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

（2）中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

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2025〕1025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2025年6月10日至2025年6月11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

专户的日期

2025年6月13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

（单位：户）

211

份额级别 中航智选领航混合发起A 中航智选领航混合发起C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39,135,174.50 26,942,638.35 66,077,812.85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

生的利息（单位：人民

币元）

1,031.29 689.54 1,720.83

募集份额

（单 位 ：

份）

有效认购

份额

39,135,174.50 26,942,638.35 66,077,812.85

利息结转

的份额

1,031.29 689.54 1,720.83

合计 39,136,205.79 26,943,327.89 66,079,533.68

其中：募集

期间基金

管理 人运

用固 有资

金认购本

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

金 份 额

（单 位 ：

份）

- - -

占基金总

份额比例

- - -

其他需要

说明的事

项

- - -

其中：募集

期间基金

管理 人的

从业 人员

认购本基

金情况

认购的基

金 份 额

（单 位 ：

份）

- - -

占基金总

份额比例

- - -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

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

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

的日期

2025年6月13日

注:（1）本基金合同生效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由本基金管理人承担，不从基金资产中

支付。

（2）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0；本基金

的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0。

（3）募集期间认购的基金份额占总份额比例的计算中，针对A、C类基金份额，比例的分母采用A、C类

各自的基金份额，对合计数，比例的分母采用A、C类基金份额的合计数。

3.发起式基金发起资金持有份额情况

项目 持有份额总数

持有份额占

基金总份额

比例

发起份额总数

发起份额占基

金总份额比例

发起份额承诺

持有期限

基金管理人固有资金 - - - - -

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

员

- - - - -

基金经理等人员 - - - - -

基金管理人股东 10,000,277.80 15.13% 10,000,277.80 15.13% 不少于3年

其他 - - - - -

合计 10,000,277.80 15.13% 10,000,277.80 15.13% 不少于3年

注：基金管理人股东持有份额总数包含利息结转的份额。

4.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开始正式管理本基金。

（2）销售机构对认购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实接收到认购申请。

认购的确认以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 对于认购申请及认购份额的确认情况，投资人应及时查询并妥

善行使合法权利，否则，由此产生的投资者任何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本基金

销售机构的网点查询交易确认情况，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网站（www.avicfund.cn）或客户服务

电话（400-666-2186）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投资者购买基金时，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

募说明书》及《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谨慎选择。敬请投资者留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6月14日


